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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荥阳市广武镇西苏村阿毛
食品厂，没有环评，污水直排，油
烟气味刺鼻，厂长有保护伞，一
直没人管。

郑州市中原区西三环与金
水西路交叉口东南角东陈五寨
公园，2019年底刚建成，紧接着
就用围挡围起来，要拆除建一个
500千伏的变电站，公示规划的
是将近 50 亩地，附近距离居民
区和学校都很近，在此建变电站
是否合理。

郑州市巩义市永通钢铁一
直是污染大户，生产时会产生二
噁英。

高铁离泰宏建业国际城 11
号院 1号楼过近，噪声严重影响
居民休息。

举报人要求：采取降噪措
施，对高铁噪声进行检测。

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杨庄，
郑州南部生活垃圾电厂建设项
目。

开工前没有公参，没有群众
评价意见，不知道什么时间完成
了公示，不知道如何过了审批。
周边村落之一：新密大隗镇侯庄
村，未完成搬迁工作。

该项目擅自开工，扬尘大，
施工噪声大。

郑州市金水区福源路与玉
凤路交叉口东北角，凤凰变电站
有个大功率的变压器以及给变
压器降温的机器，常年 24 小时
运转，对周边居民造成严重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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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29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
经调查，2020年 12月 25日，郑州市阿毛食品有限公司《郑州市阿毛食品有限公司年加

工 3000吨速冻水饺、汤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通过荥阳市环
境保护局批复，审批文号为荥环审〔2020〕231号。企业已委托河南涓澈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配套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一套，洗菜及清洗设备的废水经处理后排放至村内污水处理
厂。目前企业正在调试生产设备，尚处于试运行阶段。举报反映“没有环评，污水直排”问
题不属实。

现场核查，该单位生产过程不涉及烹饪煎炒等熟食加工工序，速冻饺子制馅过程中，需
添加食用油、大葱及调味品，现场会嗅到食用油味，但并非油烟气味。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关于“厂长有保护伞，一直没人管”问题。经调查，该公司营业执照、环评手续等相关手
续完备，各职能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对该公司进行监管，自该公司成立以来，广武镇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中心未收到过群众对该公司的相关投诉。举报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1 年 4月 29 日，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
查。经调查，此前确实有在东陈伍寨公园内选址建设 500千伏建新变电站的意向，但尚未
最终确定选址方案，东陈伍寨公园内没有发现围挡，也没有开工建设变电站。

2021年 4月 28日，巩义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信息进行了全面核实。
1.“一直是污染大户”问题。经查阅环评等相关资料：钢铁行业作为我国主要的大气污

染排放源，产污环节多，污染排放量大，一直都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行业。郑州永通特钢
有限公司作为长流程钢铁企业，也一直是巩义市的环境监管重点企业，其烧结工段、炼铁工
段、炼钢（电炉）工段自 2019年 8月停产至 2021年 3月 1日，其中，烧结工段、炼铁工段至今
未生产；炼钢电炉 2021年 3月 1日启动后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自行检测，检测类别是有组
织废气、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检测结果显示达标，低于《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954-2020）中颗粒物排放标准。群众反映的“一直是污染大户”问题部分属实。

2.“生产时会产生二噁英”问题。经查阅环评和排污许可证等相关资料：在 2020年 10
月 26日核发的排污许可证中，明确要求对二噁英因子每年手工监测1次。经查阅企业自行
检测报告，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仅在 2017年进行了二噁英的检测。2021年 3月 1日，产
生二噁英的炼钢工段在恢复生产后，企业仅进行了颗粒物的自行检测，未按计划对二噁英
进行检测。群众反映的“生产时会产生二噁英”基本属实。

接到该举报问题后，二七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调查，泰宏建业国
际城11号院位于徐兰高铁郑西线跨南水北调特大桥上行侧（北侧），高铁与院中间是金沙江
路和50米宽的绿化带。2021年 4月 26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务部、计统部联
合到徐兰高铁郑西线跨南水北调特大桥两侧泰宏建业国际城11号院、16号院、18号院、20
号院附近进行调查，调查发现高铁两侧建设有高铁公园，小区范围内桥梁地段桥面设置有
混凝土栏杆，桥面部分地段设置有声屏障。高速列车通过时产生的噪音影响到了周边居民
的生产生活。

（一）公众参与情况。按照生态环境部2019年 1月 1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中“国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1.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2.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3.通过在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
日”，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网络平台公示情况。2019年 6月 10日至 6月 21日，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郑州公
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完成后，2019年 10月 22日至 11月 4日，在郑州市政务服务网、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和郑
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官网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包含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报纸公开情况。分别于 2019 年 10月 22日和 2019 年 10月 28日，在《郑州晚报》
A07和A02版面，进行两次登报公示（同步在郑州晚报网站公示）。

（3）张贴公告情况。选取项目周边贾岗村、北靳楼村、欧阳寺村和侯庄村等村庄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示，时间为 2019年 11月 4日至 11月 15日、2020年 4月 24日至 5月 9
日，公示时间均不少于10个工作日。以上公示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经核查，投诉人称该项目“开工前没有公参，没有群众评价
意见，不知道什么时间完成了公示，不知道如何过了审批”的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征迁问题。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环
评〔2018〕20号）规定：“根据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区类别，综合评价其对周围环境、居
住人群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等，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厂与常住居民居住
场所、农用地、地表水体以及其他敏感对象之间合理的位置关系，厂界外设置不小于300米
的环境防护距离。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敏
感目标，并采取园林绿化等缓解环境影响的措施。”该项目规划选址位置新郑市辛店镇贾咀
村，300米范围内无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符合国家关于环境防护距离的要求。同
时，距离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民房最近距离约 410米，侯庄村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目
标不在安全防护区范围内。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三十条 公众提出的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2020年 3月
21日，新密市大隗镇人民政府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第八次周例会会
议纪要的要求，向新密市人民政府《关于呈报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征迁群众安置实施方案
的请示》。2020年 4月 15日，新密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挥部对《大隗镇人民政府关于呈报
新密市大隗镇侯庄村征迁群众安置实施方案的请示》进行了批复。经核查，投诉人称“周边
村落之一：新密大隗镇侯庄村，未完成搬迁工作”的问题属实。

（三）关于擅自开工，扬尘大，施工噪声大问题。4 月 29 日，郑州市控尘办工作人员进
行核实查办。经查：项目严格按照市控尘办〔2020〕55号文《关于印发郑州市施工工地智慧
化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安装智慧化扬尘控制系统、施工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控，符合环保要
求。项目现场施工过程中基本按照工地治理“八个百分之百”工作标准开展施工：现场百分
百围挡封闭、施工阶段喷淋开启、场内施工道路硬化、出场车辆按要求清洗干净、裸露黄土
覆盖等措施基本到位。施工过程中存在部分黄土裸露覆盖不全，道路积尘清理不及时的现
象。经核查，投诉人称“该项目擅自开工，扬尘大，施工噪声大”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26日，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1.该处变电站为确保安全稳定运行，变压器采用风冷式散热器，散热器为髙效低噪音产

品，且该降温设施是自动化设备，根据变压器运行的温度自行开启，无法人为操控。
2.该变电站为了进一步降低设备运行时对外界的影响，运行设备均采用全室内结构，并

采取了主变压器室内降噪、安装消声百叶窗等一系列措施。该站位置离周边小区居民楼约
25米，中间间隔有3米高的砖砌围墙。工作人员在现场核查时未听见较大噪音。

3.4月 27日，金水区委托河南九域恩湃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对整个凤凰变电站厂界声环
境现状进行了检测，根据《郑州市声功能区划分方案（2011）》，凤凰变电站厂界西侧相邻玉
凤路（原名燕凤路），厂界南侧、东侧相邻福元路（原名沈庄北路）均属于4类声环境功能区，
厂界北侧属于 2类声环境功能区。由检测结果可知，凤凰变电站厂界北侧噪声检测值昼间
51.2~52.6dB（A），夜 间 45.7~45.8dB（A），不 超《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GB12348- 2008）2 类标准（昼间 60dB（A）、夜间 50dB（A））。东侧噪声检测值昼间
47.6dB（A），夜间45.8dB（A），不超《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昼间 70dB（A）、夜间 55dB（A））。夜间 2:00~3:00时段西侧、南侧夜间检测值为
46.2dB（A）~48.2dB（A），不超《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
准（夜间55dB（A））。故“对周边居民造成严重影响”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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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荥阳市相关部门要求郑州市阿毛食品
有限公司依法依规严格按照环保要求，正
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定期对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施进行维护，确保水质稳定达标排
放。同时，生产过程中要加强对制馅车间
密闭管理，及时清理制馅工序后残留食物
残渣，定期对制馅车间进行通风散味。

目前，500千伏建新变电站选址正在研
究论证、编制方案。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对郑州永
通特钢有限公司涉嫌存在的“未按照排污
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
监测”环境违法行为，已按照《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立案调查。

一是 2021年 4月 25日，二七区人民政
府函请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铁
路沿线居民区域（锦绣家园小区—泰宏建业
国际城16号院段约2公里范围内）加装隔音
板，并制定相关降噪措施，解决高铁噪音扰
民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是 4月 30日，人和路街道办事处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河南中裕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对泰宏建业国际城 11、16、18、19、
20、21号 6个院噪音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束
后将进行结果公开。

三是为尽可能减小高铁噪音对附近居
民的影响，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反馈意见称“由于有大风、暴雨、动车风压、
桥梁频繁振动等因素影响，增设桥梁声屏
障存在很大的风险”，由于现场桥梁无法采
取增设声屏障措施进行降噪，集团公司拟
计划 5月份采取打磨高铁钢轨的方式进一
步降低高铁噪音，督促郑州东高铁基础设
施段严格按标准做好钢轨打磨工作，将高
铁噪音降低到最小值。

1.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消除民众对垃圾
焚烧发电误解，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

2.变“邻避”为“邻利”。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的“邻避效应”问题十分突出，下一步，
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
见》（建城〔2016〕227 号）的精神：“努力让
垃圾焚烧设施与居民、社区形成利益共同
体。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共
享发展。”

3.郑州市控尘办责令项目施工方立即
整改，目前存在的问题均已整改完毕。

4.郑州市控尘办要求新郑市控尘办加
强巡查监管，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5.征迁工作由属地政府具体负责。

为了彻底解决噪音不超标但扰民的情
况，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金水分局、未来路街
道办事处与郑州市供电公司沟通协调，认
真研究，由郑州市供电公司聘请第三方制
定整改方案，对变电室一楼北侧通风口进
行二次降噪，整改方案将向附近居民公告
说明，并将改造到位后的检测报告通过北
侧小区住户物业部门进行公示通报，让人
民群众满意。预计5月底前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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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二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